
金門縣 109年度第 2次長期照顧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22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縣府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李局長錫鑫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洪婉婷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列管事項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權責 

單位 

簡化補助
第二位
(含)以上
之使用者
自付額費
用申請流
程。 

為滿足本縣失能
者長期照顧需
求，特定補助家
庭成員有二人以
上失能者使用長
期照顧服務，第
二位(含)以上之
使用者自付額費
用，請衛生局針
對申請程序研議
其相關簡化流程
之可行性，俾利
使用者於申請上
更為簡單，另提
升行政效率。 

1.為滿足本縣失能者長期照顧需求，減輕家
庭經濟壓力，本府訂定「金門縣長期照顧
服務使用者自付額補助要點」，補助90歲
以上者(以個人為單位)及家庭成員有實際
共同生活於一地址內之二人(含)以上，
其中第二人 (含)以上之使用者自付額費
用，補助項目包括居家服務、專業服務、喘
息服務(含居家喘息、日間喘息、機構喘息)
等項目。 

2.目前90歲以上之補助由各提供服務之特約
單位逕予申請補助。 

3.另家庭成員二人(含)以上之第2人使用長
期照顧服務補助，無法比照前開補助流程，
係因使用者每個月使用服務額度皆不盡相
同，家屬會以使用金額較高者，來申請補助，
且其中一人有可能因故(住院或亡故)無法
使用長照服務，特約單位皆無從得知，爰仍
以現行受理民眾申請之流程辦理本項補助。  

建請解除列管。 

衛生局 

本次決議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列管事項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權責 

單位 

預防及延
緩失能方
案盤點 

針對預防及延緩
失能之各項階段
性方案，為延續
原健康促進等計
畫執行，請承辦
單位盤點相關資
源，並適時提供
可行之方案供社
區參考，俾利社
區整體服務推
動。 

1.本縣目前共有4個方案模組，已培訓19位
專業師資、141位指導員及97位協助員，合
計257人次的師資供14個社區關懷據點-C站
使用，師資名冊皆已公告及刊登於照管中
心網站。 

2.本縣另開發1專屬於本縣適用之方案模組
亦經衛福部核定之。 

3.將搜集各社區之課程需求，辦理師資培訓
相關事宜。 

衛生局 

主席裁示(決議) ： 

關於預防及延緩失能之各項階段性方案，請權責單位除延續續原有計畫，另研發具
在地特色之課程(模組)，亦可與教育處(樂齡)合作，以利資源整合。 

本次決議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列管事項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權責 

單位 

有關本縣
失智整合
照護網 

有關失智症照護
除透過醫療系統
確診，另藉由社
區宣導及村里幹
事協助轉介疑似
失智症個案，列
入共照中心服務
之個案管理資料
庫系統，並參考
其他縣市作為，
研議相關新科技
技術(定位系
統)，建立各局
處資源整合機
制，擴增失智症
個案協尋機制及
防走失策略，提
供 
合宜照護服務。 

1.為改善失能者之生活品質，補助輔具購置
經費，以提升居家日常生活功能，減輕照顧
者負擔，109年訂定「金門縣長期照顧輔具
服務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個人衛星定位器
等13項輔具。補助對象為:經本局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或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人員評
估，為長照需要等級第二級（含）以上之長
照需要者，且有使用輔具需求、有獨力外出
之行動能力，且有走失之虞，經醫師診斷確
有使用衛星定位器之需要者。衛星定位器
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1萬元整。 

2.本局持續在社區及與村里長宣導推廣失智
症照顧服務，若有需要轉介共照中心，共照
中心於本年度共推廣12場次，識能公共教
育404人次。 

3.本局以電話詢問各縣市政府對於「預防走
失」之措施，舉凡:社政單位:預防走失手鍊
(愛心手鍊)、QR code布標、GPS個人衛星定
位器。衛政單位：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警政單位：指紋捺印建
檔服務、身分證人臉辨識功能等，本縣皆已
辦理。另台東縣表示因該縣農民栽種高經濟

衛生局 

 

 

 

 

 

 

 

 

 

 

 

 

 

 

 

 

 

 

 

 

 



列管事項 待辦/問題點 進度/說明/解決方案 
權責 

單位 

作物，為防止小偷竊取作物，皆會自行設置
＂監視器＂，廣設監視器便於走失長者協
尋。 

4.目前市面上販售之衛星定位器多為穿戴
式，倘失智長者不願意配戴出門，其行蹤仍
然無法掌握。經洽詢工研院工程師，表示除
監視器外，衛星定位器是有利於協尋，國外
尚有將衛星定位器鑲入鞋子內，國內尚無
此款定位器，如有需求，該院會考慮研發。 

5.有關現有預防走失服務：社會處目前針對
本縣有走失之虞之長者服務有：「預防走失
手鍊」、「守護 QR Code 布標(貼紙)」及
「個人輔具─衛星定位器」等相關服務可
供家屬協助家中長者申請使用。 

6.社會處已 110 年編列預算，預計於 110 年
委託廠商開發設計相關程式協助克服定位
與協尋事宜。為此，另預定於 109年 12月
25 日赴台參訪北市衛生局與聯合醫院共同
開發「憶起守護卡」之服務成效，做為未來
定位系統服務之參據。 

7.社會處委託廠商辦理 110 年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預定於 110 年推出衛星定位器借用
服務，鼓勵有需求之家屬先行試用市面上
現有之定位器，確認使用需求與適配情形
後，再行採購以提高家屬協助失智症個案
配載衛星期定位器之意願。 

8.為預防走失服務相關措施，每年配合各大
活動廣為宣導，亦結合民政、衛政、警政、
榮民服務處等各大網絡單位放置宣導摺頁
加強宣導，109年6月另特別針對列冊鄉親
逐一親訪說明及輔導並鼓勵家屬協助長者
提出申請，下半年約增加10餘人申請愛心
手鍊與QRcord布標(貼紙)。 

 

 

 

 

 

 

 

 

 

社會處 

主席裁示(決議) ： 

關於「失智整合照護網」整體面向之執行，請權責單位可參考其他縣市作為，研議
相關策進作為，建立資源整合機制。 

本次決議列管情形：□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參、業務報告：(略)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